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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共１０章,简要概述了医疗美容技术的范畴、政策法规与管理,美容医学伦理、医学美

学与审美、皮肤的结构与功能.详细介绍了光电美容技术、非光电类美容技术、注射美容技术、

细胞与脂肪移植技术、毛发移植与脱毛技术.本书内容科学,编写体例清晰,是医疗美容行业

一部实用的培训教材,亦可供临床美容专科医、护、技人员以及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参考.



根据广东省医疗美容临床实际及医疗美容医师(主诊或专科)培训和考试需要,广东省医

学会在«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编委会的指导下,依托省内美容行业领域包

括整形、皮肤、口腔、中医相关专科分会、专业委员会及卫生管理等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由临

床医学评审部牵头,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首先拟订«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

编写规范和五本分册包括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美容口腔、美容中医及美容技术的编写大纲初

稿,其中«美容技术分册»为各类别共用技术.经编委会审议后组织实施,历时约１年,完成了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的编写、修稿、校稿等工作,意在规范我省医疗美容

行业以及从业人员的诊疗行为,提高医疗美容技术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服务.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参编人员达１７５名,参与单位２９个,总字数约

１５８万,图片３８７张.在编写中始终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五性”(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和“三特定”(特定对象、特定要求和特定限制)原则,选
取目前已公认的内容和观点,以医疗美容临床实践及规范操作为重点,力求做到严谨精确,简
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作为医疗美容医师(包括主诊或专科医师)和其他从事医疗美容工作的

技、护人员临床参考及备考用书.

广东省医学会会长　姚志彬　教授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医学是一门惠及全球、不分国界的学科.许多手术都是经过前人开创,后人应用拓展,一
代一代地传递下来.随着科技进步,医疗美容应用技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包括激光技术、强
脉冲光技术、射频技术、光动力技术、红/蓝光疗技术、等离子美容技术、超声美容技术、化学

剥脱技术、冷冻美容技术、面膜美容技术、美容纹饰技术、注射美容技术、自体细胞移植技术、

脱毛技术、内窥镜技术、埋没导引技术、毛发移植技术等.本书不仅介绍了上述技术,尤其还对

法律法规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以＂准确、实用、够用＂为原则,尽量避免烦琐和重复,增加了新概

念、新内容,并介绍了适应证、禁忌证和并发症,以扩大读者视野、规范技术操作和提高处理并

发症的能力.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之«美容技术分册»吸纳了省内知名的教授、专

家及大批专业人员参编,所有编著者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都始终渗透在本教材中,前辈们的

创新思维、真知灼见将指引着年轻的医师探索前进,不断创新,攀登美容医学领域的高峰.该

书在编写中以最小版面容纳更多内容,可使读者了解国内外美容医学概况,敦促年轻医师不断

学习;同时,注重操作清晰、叙述准确,是美容专科(或主诊)医师案头必备的临床重要参考书,

也是广东省美容医师(包括主诊医师)以及从事美容技术(专业)的医、技、护人员学习与考核的

参考书之一.本分册不仅适合我省乃至全国美容外科及各专业类别主诊医师的需要,还反映

了我国美容领域当前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最后,希望本书能很快与读者见面,并与时俱进写出配套资料,继续修订、补充与完善,进
一步促进我国美容行业及各类别专业学科的发展.

鉴于本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为此作序推介并衷心表示祝贺!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副主委　高建华

中国内镜整形美容外科委员会副主席　柳大烈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微创技术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而医疗美容技术则涵盖了激光、注射、文
饰等微创技术,近２０年,美容技术随着美容外科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美国整形外

科医师协会统计,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接受注射美容与激光光电美容治疗的求美者人数在逐年快速

增长,已占整个美容治疗人数的８０％以上.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接受非手术医疗美容技术

治疗的求美者人数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以往的美容治疗采用传统的整形美容手

术方法不仅创伤大、恢复时间长,还难以获得满意的疗效.如今安全精确、简便快捷的医疗美

容技术在面部年轻化、瘢痕修复、皮肤色素性与血管性疾病治疗等美容领域,已成为不可或缺

的重要治疗手段甚至是首选治疗方法.美容微创技术的应用不仅为美容工作者们提供了更为

安全、有效的方法,也推动着整形美容医学的快速发展.因此,微创手术与激光光电、注射美容

等非手术技术是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三大临床技术.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之«美容技术分册»共１０章,编写人员数十名,

约３０万字.其基本内容包括美容技术概论、政策法规与管理、美容医学伦理、医学美学与审

美、皮肤的结构与功能、光电美容技术、非光电类美容技术、注射美容技术、细胞与脂肪移植

技术、毛发移植与脱毛技术.本分册为各类别美容医师及从事美容技术操作的临床医、技、护
人员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和指导,兼顾医疗美容应用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应用方法,注重技术

的实用性、新颖性和科学性,力求做到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系统性与专题性相结合、文
字描述与图片介绍相结合,希望能给从事整形美容的同行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医学会会长、该系

列教材编委会主任姚志彬教授担任荣誉主编,本分册荣幸邀请了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

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副主委、广东省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前主委、南方

医院高建华教授以及广东省医学会医学美容学分会前主委、中国内镜整形美容外科委员会副

主席、珠江医院柳大烈教授担任学术顾问.参编者均为广东省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盛名并从

事医疗美容技术有较丰富经验的临床、医学教育及卫生管理的权威专家,各位专家在繁忙的医

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对书稿大纲和内容的修改补充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按编写要

求完成了各章节的撰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参编人员较多,加上我们临床经验的局限性,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恳请同行们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使之日臻完善.

李　虹　李国营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第１章　概论 (１)

　第一节　医疗美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 (１)

　第二节　医疗美容技术的范畴 (２)

第２章　法规与管理 (３)

　第一节　政策法规 (３)

　第二节　医疗质量管理概述 (８)

　第三节　诊疗环节的质量管理 (１２)

　第四节　设备管理与问题对策 (１６)

第３章　美容医学伦理 (２０)

　第一节　美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素养 (２０)

　第二节　医疗美容技术实施与伦理 (２３)

　第三节　医疗美容沟通与伦理 (２７)

第４章　医学美学与审美 (３３)

　第一节　人体美的评价 (３４)

　第二节　人体美学标准 (３６)

第５章　皮肤的结构与功能 (４８)

　第一节　皮肤的组织与结构 (４８)

　第二节　皮肤的类型 (５８)

　第三节　皮肤的光生物学特性和光老化 (６０)

　第四节　皮肤生理参数检测 (６６)

第６章　光电美容技术 (７１)

　第一节　激光技术 (７１)

　第二节　强脉冲光技术 (８２)

　第三节　射频技术 (８４)

　第四节　光动力技术 (９０)

　第五节　等离子美容技术 (９２)

　第六节　红/蓝光疗技术 (９４)

１



第７章　非光电类美容技术 (９６)

　第一节　内镜技术 (９６)

　第二节　超声美容技术 (１００)

　第三节　埋没导引技术 (１０５)

　第四节　矫正器技术 (１０７)

　第五节　化学剥脱术 (１０８)

　第六节　冷冻美容技术 (１１１)

　第七节　面膜美容技术 (１１４)

　第八节　美容文饰技术 (１１６)

第８章　注射美容技术 (１２１)

　第一节　注射美容的形成与发展 (１２１)

　第二节　肉毒毒素 (１２２)

　第三节　胶原蛋白 (１２４)

　第四节　透明质酸 (１２５)

　第五节　羟基磷灰石 (１２９)

　第六节　美塑技术(中胚层注射) (１３０)

　第七节　糖皮质激素 (１３１)

　第八节　富含血小板血浆PRP技术 (１３２)

　第九节　不良反应与防治 (１３３)

第９章　细胞与脂肪移植技术 (１３５)

　第一节　表皮细胞移植技术 (１３５)

　第二节　自体成纤维细胞移植技术 (１３８)

　第三节　血小板注射移植 (１４０)

　第四节　自体脂肪移植 (１４４)

　第五节　干细胞美容展望 (１４８)

第１０章　毛发移植与脱毛技术 (１５４)

　第一节　毛发移植技术 (１５４)

　第二节　脱毛技术 (１６６)

参考文献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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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医疗美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日益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形象”,并期待通过现代发达的医疗手段进行美容

或整形,使自己的形象更臻完美,于是医疗美容行业应运而生.专业人员提出了医疗美容技术

的观念,即依靠医学方法来保养皮肤、修复容颜.医疗美容技术以其不良反应更小,见效更快

的特点迅速占领了美容市场,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蓬勃发展.
医疗美容技术是指医学美容实践经验和医学与医学人体审美科学原理相结合而形成的医

疗操作方法和技能,即旨在维护、修复、改善和塑造人体美的有关医疗操作方法与技能的总和

或称学科.它是临床医学与美容学交叉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高等教育中美容医学的一个

重要分支,也是高职高专医学美容专业的必然产物.卫生部与教育部将“医疗美容技术”专业

列入«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专业设置指南»中,教育部教高[２００４]３号文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的通知,已将医疗美容技术专业列入其中,这是我国顺应美

容医学临床发展与市场需求的重大决策.医疗美容技术专业需要培养具有较高技能的、从事

医学美容、生活美容和美容卫生保健的应用型、技能型专业技术人才.
在医疗美容技术专业学科建设与发展中要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专业定位.依照卫计

委会同全国各相关院校对“医疗美容技术专业”的定向和职业岗位定位,医疗美容技术专业人

员主要面向全国各级医院或其他医疗美容机构,担任临床美容高级技师、医疗美容高级讲师及

医疗美容的高级管理人才等工作,也可从事疗养、康复、保健等行业的临床美容、形象设计、化
妆造型、化妆品销售等工作.第二,按照原卫生部«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项目分

级管理目录»等要求,规范医疗美容项目主诊医师资格认定的工作,编写相关教材,组织相关培

训.为医疗美容行业健康发展及从业人员管理,规范医疗美容技术临床应用及保障医疗安全

服务.第三,加强基础平台建设.如多媒体示教室、医疗美容手术室、生活美容实验室等,配有

手术床、光子润肤仪、激光治疗机等先进设备,使学生在校内得到充分的技能锻炼.总之,医疗

美容技术是美容医学整体中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美容医学实践中已成为一门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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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医学分支学科,并成为我国美容医学教育高等职业院校的一个独立的专业教育门类.

第二节　医疗美容技术的范畴

医疗美容技术是在医学美学尤其是医学人体审美理论的指导下,应用医学美学技术、仪
器、用品来维护、改善人体容貌和形体美的一个应用性技术群,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
目前主要还是包含在美容医学的各分支学科内.因此,对其实施范畴问题,我们从基础理论、
医疗美容技术和美容保健技术三方面加以阐述.第一,在医学美学与临床医学理论原则指导

下,进一步加强对人的体形、容貌(皮肤毛发、头面部、躯干、四肢)的美学意义,美学特征、解剖

结构的研究.第二,在医疗美容技术实施方面,大致可归纳为四个部分:一是皮肤毛发医疗美

容技术,其中包含皮肤专业护理技术、毛发美容技术、文饰美容技术等;二是物理化学美容技

术,包括激光美容技术、冷冻美容技术、高频电美容技术、擦皮(磨削)美容技术、化学剥脱(含中

药)等传统的和新兴的美容技术;三是非手术塑形美容技术,包括注射填充美容技术(隆鼻、隆
乳、填凹陷),吸脂塑形美容技术和其他美体技术;四是微笑重建美容技术,主要对影响容貌美

观的牙齿颜色异常、形态异常的美容技术及对微笑老化的研究.第三,美容保健技术,如运用

微波、蒸气、针灸、推拿、药物、食物等方法实施美容保健等.另外,美容仪器、美容护肤用品与

形象设计等内容,也是美容医疗技术的必要组成部分,从事医疗美容应用技术的医务人员可以

是美容医师,也可以是医学美容技师或专业性美容护理人员.
医疗美容技术的学科特点:第一,医疗美容技术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是两

者的相互渗透和广泛交融;第二,医疗美容技术是修饰美容和医学美容的结合体;第三,医疗美

容技术是社会文明与发展的需要;第四,医疗美容技术是美容医学整体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时代

的产物.由于医学美容技术作为美容医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形成历时不久,因此其内涵

与外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容医学界对它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它的理论结构有待完善,必
须继续加强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其学科理论体系以不断满足美容医学实践的

需求.
(作者:张云松　罗盛康　审稿:许扬滨　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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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医疗美容从业人员行为,贯彻实施«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医疗美容主

诊医师从业资质及执业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培养美容医学发展所需

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和人文精神的、熟练掌握临床技能的医、技、护合格人才,达到提高

医疗美容质量和保障安全,促进医疗美容业健康、有序发展.医疗美容技术专业是以人体形式

美理论为指导,采用手术和非手术的医学手段,维护、修护和再塑造人体美,并以增进人的生命

活力为目的的新兴医学技术类专业.本章从医疗美容临床实际出发,规范美容外科、美容皮肤

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科从事医疗美容技术的医、技、护人员的诊疗行为,兼具应用性和实

效性.
【要求】　掌握广东省医疗美容从业人员(含医、技、护)执业规则、资质要求和监管规定;熟

悉医疗美容应用技术项目范围与管理规定;了解设备管理与维护、美容机构设置.

第一节　政策法规

一、医疗美容从业人员资质与管理

为规范我省医疗美容服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

法»«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试行办法»要求,拟定我省医疗美容主诊

医师应遵从的政策法规及职业规则.
(一)管理规定

１ 主诊医师执业要求　取得«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
的执业医师,为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在广东省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执业医师,含中

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港、澳、台地区)医师,应当先取得«资格证»,方可按照核准

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类别及医师执业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未

取得«资格证»的医师,应当在具资质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指导下从事医疗美容工作,不得独立

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２ 主管部门与认定机构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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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准入的主管部门,负责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准入及执业管理

全面工作,制定培训、考核等有关政策,并组建专家委员会和统一颁发«资格证».广东省卫生

计生委成立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成立专家委员会,
并指定广东省医学会负责我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认定及考试等事务工作.

３ 美容主诊医师分类及获取方式　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分为美容外科、美容皮肤

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科四个类别;申请获取«资格证»的,应按照本人的医师资格类别和医师

执业范围,选定一个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类别申报.申请认定方式的,１人限申报１个类别.
«资格证»的获取方式分认定和考试两种,认定程序包括资格审核、答辩,考试程序包括资格审

核、笔试、面试,每年组织１次;认定和考试的具体时间由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会确定并向社会

公布.
(二)认定条件

«试行办法»第７条、第８条、第９条、第１０条、第１１条(港、澳、台地区)、第１２条为申请认

定或考试认定方式取得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科类别«资格证»的条件,详
细介绍如下.

１ 申请以认定方式取得主诊医师资格,应具备如下条件

(１)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经医师执业注册机关注册.
(２)自申请前５年内不是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自申请２年内医师定期考核合格.
(３)具有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和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其中:①负责实施美容外

科项目医师的执业范围为外科或眼耳鼻喉科专业,应具有从事整形外科或美容外科等相关专

业临床工作经历≥８年,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前取得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满５年;②负责

实施美容皮肤科项目医师执业范围为皮肤病与性病专业,应具有从事皮肤病相关专业临床工

作经历≥８年,其中从事美容皮肤科临床工作≥３年,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前取得皮肤科副主任医

师职称满３年;③负责实施美容口腔科项目医师的执业范围应为口腔专业,具有从事美容口腔

科或口腔科临床工作经历≥８年,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前取得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职称满５年;④负

责实施美容中医科项目医师的执业范围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专业,应具有中医皮肤、针灸及推

拿等中医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８年,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前取得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职称满２年.
(４)我国港、澳、台地区申请以认定方式取得主诊医师资格,应符合«试行办法»第１１条的

规定外,还应无不良执业行为记录及已取得内地/大陆«医师资格证书».申报各类别主诊医师

资格,其医师执业类别和范围与相关要求一致,其中:①申报美容外科应具有港、澳、台地区医

疗机构中从事美容或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经历≥８年;②申报美容口腔科应具有港、澳、台地区

医疗机构中从事美容口腔科临床工作经历≥８年;③申报美容皮肤科应具有港、澳、台地区医

疗机构中从事皮肤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８年,其中美容皮肤科临床工作经历≥３年;④申报美

容中医科类别的,应具有港、澳、台地区医疗机构中从事中医科临床工作经历≥８年,其中美容

中医科临床工作不少于３年.

２ 申请以考试方式认定取得主诊医师资格的,应具备如下条件

(１)具有临床、口腔、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并具备以上认定条件１中第

(１)条、第(２)条规定的条件.
(２)近１年接受指定医疗美容培训机构举办的与各申请类别相符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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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有从事医疗美容相关临床工作的经历:经过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医疗美容专业进修并

考核合格;在三级医院相应科室工作或进修经历至少６个月以上.其中:①申报美容外科的执

业范围应为外科、眼耳鼻喉或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具有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美容及整形外科

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６年;②申报美容皮肤科的执业范围应为皮肤病与性病专业,具有

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皮肤病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３年,其中从事皮肤美容专业临床工作≥１
年;③申报美容口腔科的执业范围应为口腔专业,具有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美容口腔科或口

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５年;④申报美容中医科的执业范围应为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

业,具有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中医皮肤、针灸及推拿等中医临床工作经历≥３年,其中从事

中医美容专业临床工作≥１年.
(４)我国港、澳、台地区医师申请以考试方式获取«资格证»的,其应具备的条件参照«试行

办法»第１２条规定.
(三)程序与材料

１ 申报及认定程序　申请以认定或考试方式获取«资格证»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执业注

册的医疗机构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将初审合格的材料统一提交至广东省医学会,笔试及面试成绩当年有效.
(１)以认定方式获取«资格证»的:由广东省医学会组织专家对申请合格材料进行复核、归

类汇总、组织专家审议认定或答辩认定,将认定结果上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审批.
(２)以考试方式获取«资格证»的:由广东省医学会组织专家对申请合格材料进行复核、归

类汇总,组织培训、笔试或面试,将考试结果上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审批.

２ 申请材料提交须知

(１)«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书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认定)和学历证书复印件.

(２)所在医疗机构出具申请人从事申报类别的工作经历证明原件或其他执业证明原件,申
请考试方式的,其工作经历至少含６个月以上三级医院相应科室工作或进修经历.

(３)所在医疗机构出具的非医疗事故主要或次要责任人的证明原件、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出

具的２年内医师定期考核结果复印件、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指定行业学会出具的医疗美容主诊

医师岗位培训合格证明.
(４)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近期小二寸免冠正面半身彩色照片３张.
(５)规定的时间段内不在同一单位执业的,本条前款(２)、(３)项应由所在单位按时段分别

出具.所有复印件应由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验原件,由核验人手写签名并加盖

公章.

３ 我国港、澳、台地区医师申请以认定或考试方式获取«资格证»的,应直接向广东省医学

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１)申请以认定方式获取«资格证»应提交的材料:①«申请表»;②内地/大陆«医师资格证

书»复印件;③医学专业学历证明复印件;④港、澳、台地区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复印件;⑤专

科医师执照或专科医师资格证明复印件;⑥港、澳、台地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明复印件;⑦工作

经历证明原件;⑧执业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原件;⑨申请人近期小２寸免冠正面半身彩

色照片３张.
(２)本条款③~⑧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台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并提交公证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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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上申请材料应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本.所有复印件应交验原件,由广东

省卫生计生委指定的机构的核验人手写签名并加盖公章.
(３)申请以考试方式获取«资格证»应提交的材料应参照«试行办法»第１５条规定办理.

医师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内地合法行医时间可累计为从事医疗美容相关临床工作经历,
但同一时间段内不重复累计.①如累计内地合法行医时间:一是应提交至少含１年内地三

级以上医院相应科室工作或进修经历;二是提交在港、澳、台地区行医的无不良执业行为记

录证明及内地合法行医期间所在医疗机构出具的非医疗事故主要或次要责任人的证明.

②如累计内地合法行医时间并取得内地«医师执业证书»满２年的,应提交２年内医师定期

考核结果复印件.
(四)执业规则

１ 处罚规定　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在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

的,由负责该医师定期考核的考核机构认定为该医师本周期考核不合格,６个月内不得开展医

疗美容诊疗活动,并应接受法律法规培训.６个月期满,经考核合格后方可重新开展医疗美容

诊疗活动.
(１)开展的医疗美容诊疗活动与本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执业类别不符的.
(２)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场所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的.
(３)擅自超出核准的执业地点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的.
(４)发生医疗事故,持证者本人负完全或主要责任的.
(５)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第二、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
(６)违反«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的.
另外,在暂停执业活动期间擅自违规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和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收回«资格证».县级以上卫生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于«资格证»收回后３０日内将

证书交回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定的机构归档管理.被收回«资格证»的,不再受理

认定申请,应通过考试认定的方式重新获取«资格证»后,方可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

２ 其他规定　详见«试行办法»第２０~２６条.

二、医疗美容应用技术实施项目

根据卫生部«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２００９版的美容外科一、三级项目中的部分项目

和美容皮肤科类的“微创治疗项目“的部分项目属于医疗美容应用技术范畴.广东省各类别专

家认为医疗美容应用技术风险较小、安全、各科都有这方面操作,应予以推广,各类别可根据执

业范围开展相应部位的医疗美容应用技术.根据中华医学会«医疗美容项目»(２００２版)和广

东省实际情况制定了医疗美容应用技术公共项目,具体详见表２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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